附件3
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方案

	序号
	综合素质评估指标
	评估分值
	评分规则
	评估运用

	1
	学历及毕业院校
	20
	1.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：985/211/双一流高校毕业得20分，普通高校毕业得15分；

2.大学本科学历学位：985/211/双一流高校毕业得15分，普通高校毕业得10分；

3.留学回国人员：境外QS排名前100高校对应学历得20分，QS101-300高校对应学历得15分，其他境外正规高校对应学历按同等国内学历标准计分。
	1.应聘人员资格审查通过后，按本方案开展综合素质量化评估，合格分数线为60分；

2.未达合格线者，不得进入面试环节。

	2
	从业时间
	15
	1.满足岗位要求的最低相关从业年限（以岗位需求表明确为准），得10分；

2.超出最低年限的，每多1年相关从业经历加2分，累计加分不超过5分（即最高得15分）；

3.从业时间以社保参保记录、劳动合同或原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为准，在校实习、社会实践不计入
	

	3
	从业经历与业绩成果
	50
	（一）岗位匹配度（20分）：

1.有与招聘岗位完全一致的岗位工作经历，且累计满3年及以上，得20分；2.有与招聘岗位核心职责高度相关的工作经历（匹配度≥80%），累计满3年及以上，得15分；3.有部分相关工作经历（匹配度50%-79%），累计满3年及以上，得10分；4.相关工作经历不足3年或匹配度＜50%，得5分。

（二）管理经验（20分）：

1.有中型及以上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经历（累计满2年），得20分；2.有小型企业高层或中型企业基层管理岗位经历（累计满2年），得10分；3.有管理岗位经历但不满2年，得5分；4.无管理岗位经历，得0分。
（三）业绩成果与荣誉（10分）：

1.个人获区级及以上政府部门表彰（如先进个人、行业标兵等），每次得1分，累计不超过5分；2.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行业协会表彰，每次得1分，累计不超过3分；3.主导或核心参与的项目获区级及以上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表彰，每次得1分，累计不超过2分；4.业绩成果需提供获奖证书、表彰文件、项目验收报告等材料佐证，无佐证材料不得分；5.获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表彰等荣誉，得2分；6.同一成果多次获奖的，按最高级别计分1次，不重复累加。
	

	4
	职称及执业资格
	15
	1.取得与岗位要求完全一致的高级职称（或国家职业资格一级），得15分；

2.取得与岗位要求完全一致的中级职称（或国家职业资格二级），得10分；

3.取得与岗位要求完全一致的初级职称（或国家职业资格三、四级），得5分；

4.取得与岗位高度相关的职称/资格证书（需归属同一大类），按对应级别降1档计分（如相关高级得10分、相关中级得5分）；

5.无对应或相关职称/资格证书，得0分；

6.同一类别证书取最高级别计分，不累计加分。
	

	注：1.“岗位匹配度”结合岗位核心职责（如项目管理、财务核算、技术研发等）与应聘人员工作内容的重合度判定；

2.“企业规模”参照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划分；

3.所有评分项均需以应聘人员提交的佐证材料为依据，无材料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对应指标不得分。


